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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東亞亞（（強強積積金金））集集成成信信託託計計劃劃

2025 年年 3 月月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說說明明書書 
之之第第三三份份補補編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重要要事事項項

本第三份補編須與 2025 年 3 月版本之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2025 年 2 月 28 日的第一份補編及 2025 年 11 月 7 日的第二份補編（統稱為「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說說明明
書書」）一併閱讀，並構成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之一部分。除非另有註明，本第三份補編中所用詞

彙與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所定義的有著相同涵義。保薦人及受託人就本第三補編所載資料於刊發

日期之準確性承擔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其所知及所信，本補編並無遺漏其

他事實，以致其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成份。閣下如對本第三份補編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

立及專業的意見。

以以下下對對《《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說說明明書書》》之之修修訂訂將於於 2025 年年 12 月月 22 日日生生效效：： 

1. 整份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內所有「保薦人」相關詞彙將改為「強積金計劃營辦人」 。

2. 第 2頁 – 在標題為「2. 核核准准受受託託人人及及其其他他主主要要營營運運者者名名錄錄」下分節標題為「2.1.1 保保薦薦人人」
中，第一段落最後一句將被完全刪除，並改為如下內容︰

「強積金計劃營辦人負責(i) 就對於成員的支援和客戶溝通，提供資訊科技基礎設施、電子
平台、分行或其他必要的媒介渠道；及(ii)透過強積金講座、法規更新和電子簡報渠道為本
集成信託的成員提供持續的教育。」

3. 第 41 - 42頁 – 在標題為「5. 費費用用及及收收費費」：
(i) 分節標題為「5.2 釋釋義義」下「(g) 「「基基金金管管理理費費」」」中最後一句將被完全刪除，並改為
如下內容︰

「而強積金計劃營辦人會就履行其與成員支援、客戶溝通以及為計劃的成員提供持續

的教育（包括提供強積金講座、法規更新和電子簡報等）的職責和服務收取成員服務

費。」

(ii) 分節標題為「5.2 釋釋義義」下「(g) 「「基基金金管管理理費費」」」下「(i) 成成分分基基金金的的應應付付基基金金管管理理費費
詳詳細細分分項項如如下下」的「成成分分基基金金費費用用及及收收費費」表中第一行內，詞彙「保薦人」將改為

「成員服務費」。

4. 第 51 頁 – 在標題為「6. 行行政政程程序序」下分節標題為「6.3 投投資資於於成成分分基基金金」下分節標題為
「6.3.3 強強積積金金預預設設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中，分節「(b) 預預設設投投資資策策略略的的降降低低風風險險機機制制」下第三段中
第一句改為如下內容：

「倘若相關成員向積金易平台發出其生日日期更新之通知，則積金易平台將儘快，且必須

於接 獲通知後兩個營業日內，根據其更新之生日日期調整東亞（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及
東亞 （強積金）65歲後基金之間的分配，並根據下方圖 2中的預設投資策略風險降低表及
其更新之 生日日期，實現日後之風險降低。」

5. 第 58頁 – 在標題為「6. 行行政政程程序序」下分節標題為「6.7 其其他他注注意意事事項項」中最後一段全段應
修訂如下：

「在《僱傭條例》允許的範圍內，參與僱主可使用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長期服務金

或遣散 費。一般而言，歸屬於由參與僱主為成員作出的自願性供款的權益（如適用）將首
先被抵銷，最後才抵銷歸屬於由參與僱主為成員作出的強制性供款的權益（就成員於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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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 日之前服務年資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倘若歸屬於參與僱主的供款權益有不
同類別並希望採用不同的抵銷次序，可向積金易平台提出申請。」

6. 第 66 - 68頁 – 在標題為「8. 詞詞彙彙」下：

(i) 「營業日」的定義將被修訂如下︰

「「營營業業日日」」 指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的一日或部分時間（星期六、星

期天或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i) 香港銀行開門營業的一天或部分時間；或

(ii) 僅就描述一天或部分時間而言，儘管出現惡劣天氣，
在當日或 部分時間（惡劣天氣交易日）：

A.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開門進行證券交易；及

B. 受託人或積金易平台仍可繼續處理下列程序：(1) 透
過電子方式提交的基金轉換指示及更改投資委託指

示；(2) 為強積金預設投資策略降低風險；及 (3) 基
金估值 。

(ii) 在「《《強強制制性性公公積積金金計計劃劃條條例例》》」後，新增以下定義：

「「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營營辦辦人人」」 指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34DD條而言，「強積金計劃營辦人」指該條所述的「保薦
人」。

(iii) 在「「自自僱僱人人士士」」後，新增以下定義：

「「惡惡劣劣天天氣氣」」 指香港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或香港政府發出「極端情況」。

「「惡惡劣劣天天氣氣交交易易日日」」 指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公眾假期除外）期間符合「營業

日」定義第 (ii) 項所載準則的一天或部分時間。 

(iv) 「「保保薦薦人人」」的定義將被刪除。

東東亞亞銀銀行行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及及東東亞亞銀銀行行（（信信託託））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025 年年 12 月月 22 日日 




